“北京创意·设计年度青年人物”评选活动章程
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确保评选活动的权威性和公正性，维护主办单位和参评人员的合法权益，特制定本章程。

第二条 本章程是规定“北京创意·设计年度青年人物”评选活动各有关事项的准则。

第三条 评选活动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。

第四条 “北京创意·设计年度青年人物”评选活动每年举办一届，依据本章程可以制订具体评选办法。 

第二章 评选宗旨 

第五条 开展“北京创意·设计年度青年人物”评选活动，旨在培养创意设计人才，树立自主创新楷模；提高青年创新意识，服务首都经济发展。 

第三章 评选条件 

第六条 从事与创意或设计工作的18周岁至40周岁的北京市居民，或在北京连续工作两年以上的外埠人士、外籍人士。

第七条 在业内受到普遍认可，取得突出成绩，为首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，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。

第八条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、职业操守和社会形象。

第九条 历届“北京创意·设计年度青年人物”金奖获得者不再参评。 

第四章 评选机构 

第十条 “北京创意·设计年度青年人物”评选活动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、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、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、北京市文化局、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、北京市广播电视局、北京市新闻出版局、北京市知识产权局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、北京市青年联合会、北京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。

第十一条 邀请有关方面领导和专家担任顾问。

第十二条 各主办单位负责人及获邀的创意、设计行业专家等共同组成“北京创意·设计年度青年人物”评选活动组织委员会，负责评选活动的组织工作。

第十三条 各主办单位指派专家与各主办单位建议邀请的创意、设计行业专家、有关方面权威人士组成“北京创意·设计年度青年人物”评审委员会，负责评审工作。

第十四条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在组委会领导下负责评选活动的实施工作。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北京市青年联合会秘书处。 

第五章 评选程序 

第十五条 采取组织推荐、社会征选和自荐相结合的方式。各推荐单位根据本章程第三章的要求，向组委会推报参选人。

第十六条 确定候选人。组委会办公室对所有推报人选的推报材料进行审核,将符合推报要求的人选资料提交组委会，推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基本要求的人选,不具备参评资格。组委会将根据人选的事迹情况，确定30名候选人。

第十七条 候选人公示。组委会通过有关媒体将30位候选人及其事迹向社会公布，同时在指定媒体刊登候选人事迹和照片。在规定时间内，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。如遇异议，组委会办公室将协同有关部门进行核查，并将核查结果和处理建议提交组委会。对于经核查确有严重问题的候选人，组委会将取消其参评资格。必要时，组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可以到候选人所在单位对候选人进行实地、全面考察。

第十八条 评委会在对候选人进行认真审查的基础上，选出北京创意·设计年度青年人物金奖10名，其余20名为年度人物提名奖。 

第六章 奖励及宣传 

第十九条 奖项。组委会对选定的10名候选人授予“北京创意·设计年度青年人物金奖”荣誉称号，并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。

对其余20人授予“北京创意·设计年度青年人物提名奖”荣誉称号，并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。

第二十条 上述获奖人可以直接推荐“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（光华龙腾奖）”全国评选。

第二十一条 组委会开展相应的宣传活动，扩大社会影响。 

第七章 附则 

第二十二条 评选工作的全过程，须邀请公证部门予以监督、公证。

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由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修订、解释。 
